
07新闻·女性与法

3 月 26 日，一名男子通过

网络平台为其孙子购买了一把

火柴枪，因涉嫌非法买卖枪支

罪，一审获刑两年。王某某是

一名枪支爱好者。今年初，其

在网上发现有人出售火柴枪，

于是 便以 150 元的价格买下，

作为送给孙子的礼物。王某某

购买火柴枪后不久，警方根据

网络巡查发现这一交易，随后

将王某某控制。枪支弹药，严

禁买卖，可网购送给孩子的“玩

具枪”也不能买吗？一起听听

律师的观点吧！

为拆迁赔款、为买房不再限购、为躲避高额债务……

假离婚真被告：恶意串通，法院不认
■一种说法

家长能不能给
孩子网购火柴枪

本期律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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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一纸婚约，从此两不相认。一本离婚证，见证的是一个家庭的解散、一
对夫妻的感情破裂。然而，近年来，各地民政局却见证了不少“分手不分床”的“花
式离婚”，比如，前一天打了离婚证，过几天又得求复婚。总而言之，分分合合，
企图以假乱真。

这些夫妻到底打着什么算盘？近日，一份“中国离婚大数据”新鲜出炉，数
据显示，家有拆迁、买房受限和遭遇债务等都成为“花式离婚”的主要理由。那么，
问题来了——“假离婚”真的能达到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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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为买二套房假离婚，
妻子难求复合人财两空

“我们协商好是假离婚，怎么

现在就复合不了呢？”看着一本离

婚证，32 岁的王宁宁（化名）满脸

惆怅。

2017 年 5 月，王宁宁跟丈夫协

商“假离婚”，企图避开《2017 长

沙限购政策最新规定》，再买一套

房。谁知，房子是买到了，可丈夫

却不愿意复婚了！

3 月 25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接到王宁宁的求助电话 ：“到底

串通离婚的协议有没有法律效力？

前夫名下的两套房产还算不算夫

妻共有财产？”

这对长沙夫妻经历了什么？事

情得从 2017 年说起。

“2017 年 4 月， 小女 儿 出 生。

我们考虑儿子也要上幼儿园了，就

打算再买一套大房子。”王宁宁说，

看中了长沙市芙蓉区一所知名小学

附近的楼盘，不差购房钱，却卡

在了“限购令”上。

于是，丈夫主动提出“假离婚”。

王宁宁回忆，家里的第一套房只有

70²，是丈夫的婚前财产，首付款

付了五成，剩下的夫妻俩每月按揭。

如今，要买 140㎡的新房，考虑到

贷款金额很高，月薪不高的她就

提出把老房过户给自己，新房买到

丈夫名下。

最终，房子买好了，丈夫却以

各种理由拒绝复合。直到 20 18 年

1 月，王宁宁向各方朋友打听得知，

丈夫早在外面有外遇，如今他们

已经结婚了。

无奈之下，王宁宁带着离婚协

议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起

诉。可面对“假离婚”的说法，法

院拒绝认可，“我只能再找律师看

看能不能向前夫申请相关赔偿”。

刘凯（湖南闻胜律师事务所
律师）

涉枪犯罪是严重的犯罪类

型，但由于公安机关办理涉枪

类案件对于枪支的认定标准为

枪口比动能 1.8J/cm²，这导致

每年出现大量玩具枪持有者、

爱好者因此入罪受罚的案例。

非法持有枪支罪是故意犯

罪，要求被告人明知行为对象

是枪支，若无法证明明知，将

产生阻却故意的后果，即无法

认定有持有枪支的故意，因此

缺乏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具体到本案来说，王某某

购买火柴枪作为送给孙子的礼

物，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即

使王某某购买的枪支系以火药

为动力、能够发射弹丸的枪支。

因对行为对象认识错误，且其

认识错误是必然的，几乎所有

普通人都认为火柴枪不可能是

真枪。因此可以阻却犯罪故意，

进而阻却刑事责任的成立。

《关于涉以压缩气体为动力

的枪支、气枪铅弹刑事案件定罪

量刑问题的批复》明确表明，对

于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

寄、储存、持有、私藏、走私

以压缩气体为动力且枪口比动能

较低的枪支的行为，在决定是否

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如何裁量刑罚

时，不仅应当考虑涉案枪支的数

量，而且应当充分考虑涉案枪支

的外观、材质、发射物、购买场

所和渠道、价格、用途、致伤

力大小、是否易于通过改制提升

致伤力，以及行为人的主观认知、

动机目的、一贯表现、违法所得、

是否规避调查等情节，综合评

估社会危害性，坚持主客观相

统一，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律师：离婚没有真假
张媛（湖南新仁律师事务所律师）

从法律上来说，离婚没有真假，《婚姻法》

明确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

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离婚条件，履行了相关程

序，就具备法律效力。除非能够证明《离婚协议》

并非其真实意思表示。

实际生活中，一些人“假离婚”是存在巨大

法律风险的，比如因为房屋限购而“假离婚”，

离婚后买房属于个人财产，不再是夫妻共同财产。

拆迁中“假离婚”骗取拆迁款如果金额达到一

定数目将涉嫌诈骗犯罪。

另外，如果协议离婚后发现协议不公平，可

以在一年内就财产分割问题向法院请求变更或

者撤销财产分割协议。但是法院审理后，如果

没发现订立财产分割协议时存在欺诈、胁迫等

情形的，会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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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

被起诉要债后离婚，
房子归女方
法院 :恶意串通，
财产分割协议无效

找人借了120 万元迟迟不还，对

方起诉到法院后，娄底人陈军（化名）

马上与妻子刘欣（化名）离婚，房子

归妻子——以为躲债成功，殊不知，

讨债人孙乾（化名）将陈军与刘欣

一同起诉到法院，请求法院确认两

人离婚时财产协议无效。近日，娄

底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了该案。

2013 年，陈军找孙乾借了 120

万元，迟迟未还。2014 年 3 月，孙

乾起诉陈军要求还钱，半个月后，

陈军与刘欣协议离婚，两人名下目

前在住的房子归女方所有，陈军名

下另外 4 套房子为弟弟陈强所有，

女儿由刘欣抚养，陈军支付抚养费。

离婚后不久，陈军还与他人签下协

议，帮陈强背了 20 万元债务。

孙乾认为，陈军两口子离婚后，

一直住在一起，两人的协议离婚对

财产分配不符 合常理，明显有逃

避债务的意图，并且陈军在欠了他

120 万元的前提下，还帮他人认了

20 万元的债务，因此陈军是假离婚，

请求法院判决两人离婚协议财产约

定的部分无效。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陈军与被

告刘欣在原告孙乾起诉两人共同偿

还 120 万元债务后不久就办理了离

婚登记手续。在明知拖欠原告 120

万元债务且已被提起诉讼的

情况下，陈军还为他人代

偿债务 20 万元的行为明显

不当。两被告在离

婚时关于夫妻共

同财产的分割行

为存在恶意串通，

且 损害了原告 的

利 益， 故 对原告

要求确认两被

告《离婚协议

书》中关于

财产分割的

约定无效的诉讼

请求予以支持。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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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

社会学家：
“假离婚”冲击传统婚恋观

陈怡新（湖南省社科院社会学专家）
近年来，为了拆迁款离婚、为了出国离婚、

为了买房离婚等“假离婚”现象越来越多。其实，

这种以婚姻为代价的对策，不仅会带来财产分

割矛盾，引发夫妻猜忌，甚至还会助长不诚信

现象，败坏社会风气，更对中国传统的家庭婚

姻制度和观念产生了冲击。

“假离婚”现象之所以愈加普遍，其根本

原因是全社会对婚姻的态度、对离婚的态度都

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离婚

在过去是不被允许的。其中宗教、文化、习俗、

道德等，都对离婚进行了约束，离婚需要承担

巨大的社会压力。即便进入近代社会后，法律

对离婚实行的也是过错原则。直到今天，社会

价值观才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社会的包容性

和多元性，婚姻自由的价值获得越来越多的认

同。所以，归根结底，是现代社会给离婚提供

了更加宽松便利的大环境。

所以，希望相关部门能出台一些保障婚姻、

杜绝“假离婚”现象的法律法规，保障现代婚姻。

同时，也建议对铤而走险的夫妻双方进行惩治，

从源头保障社会风气的良好。

 专家
 说法

法院判决后，两被告不服上诉，近

日，娄底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